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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

2021 年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 

一、拟接收条件 

1、所在本科学校的建筑专业、城乡规划专业必须是五年制，且通过

全国专业评估，考生所在学校专业评估排名靠前者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。 

2、所在本科是建筑院校下设的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（四年制），或

建筑学专业的建筑遗产保护方向（五年制），且通过全国专业评估，考生

所在学校专业评估排名靠前者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。 

3、所在本科学校的园林、风景园林专业具有较长办学历史和较高的

办学层次，且学科评估排名靠前者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。 

4、推免生应成绩优秀，本科期间无违纪记录，专业排名在班级前 10%

（含），且品德高尚，身体健康。 

二、复试时间安排及复试方式 

复试时间：2021 年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复试时间定于 2020 年 10 月

20 日-25 日。 

接收纸质材料和推免系统报名截止时间：2020 年 10 月 20 日 17:00，

逾期不再接受报名。 

复试方式：采用远程网络复试，考试形式为口试、面试、快题。 

三、考生复试前准备工作 

1. 参加复试的考生要求准备一部电脑或一部手机，全程单机位拍摄，

确保网络、视频、麦克等能正常使用。 

2.复试全程使用腾讯会议软件，复试考生需提前在电脑或者手机设备

上安装相应软件，并保证软件及其视频采集功能正常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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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前准备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学生证、大学成绩单、政

审表等面试资格审核材料及学院要求的其他材料，将以上证件发送到指定

邮箱。 

4.考生需要统一提前一天与学院招生办公室进行面试软件平台测试。 

四、考生参加远程复试环境要求 

1.考生选择的考试环境要相对安静、无干扰、光线适宜、网络信号良

好、相对封闭。  

2.复试开始前，考生应当根据考务人员的指令，手持摄像头，环绕 360°

展示本人应试环境。复试期间的视频背景必须为真实环境，不允许使用虚

拟背景或者更换视频背景。考生面试时正对摄像头保持坐姿端正，双手和

头部完全呈现在复试专家可见画面中。需保证设备电量充足，网络连接正

常。设备调试完成后，关闭移动设备通话、录屏、外放音乐、闹钟等可能

影响面试的应用程序。网络需要有备份网络，以有线网、wifi 网络为主，

备用网络为 4G；一旦网络有故障，请立即切换，切换时长不超过 10 秒钟。 

3.复试期间，考生所在室内不允许有其他人，考生不得佩戴耳机和首

饰，不得遮挡耳部。 

五、复试程序及安排 

资格审查时间及地点： 

  2020 年 10 月 19 日 8:00-11:00 

  发送邮件至 jianzhuyanzhao@163.com 

2. 考生须发送以下资料： 

（1）复试费（100 元/人）。 

（2）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正、反扫描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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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考生本科学历、学位证书(应届生为学生证)扫描件。 

（4）大学成绩单（盖教务处红章）扫描件。 

（5）考生填写完整的《政治审查表》（从本校研究生院首页招生专栏

自行下载，填写后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签字盖章）扫描件。 

3.复试时间 

2021 年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复试，具体视学院复试软件平台确定时间

和试运行情况而定。复试实行差额复试，不发放书面复试通知单，复试名

单、具体时间安排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网页-研究生教育-招生工作

（http://jzxy.bucea.edu.cn/yjsjx/zsgz/index.htm）公布，考生自主查询。 

4.复试考核方式 

复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，以口试、面试、快题形式对考生进行考

核。 

六、复试计分比例 

1、综合成绩=快题设计成绩*0.8+面试（含英语口试）成绩*0.2 

（快题设计及面试满分均为 100 分） 

2、单科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

七、体检 

考生体检工作在考生入学后按照学校要求统一进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10 日 

 

 

http://jzxy.bucea.edu.cn/yjsjx/zsgz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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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京建筑大学 

快题考试须知 

各考生： 

一、快题考试时间为连续 3 小时。 

二、考生应自备画图板、丁字尺、比例尺、三角板、透明胶带或图钉、

彩笔等制图用具。 

三、考生应自备不少于 10 张 A1 幅面半透明草图纸（即拷贝纸）或硫

酸纸，图纸上除图框外，不得绘有任何标识及签名（包括各类设计

院、所标志）。 

四、图纸表现方法不限，考生可根据情况自备炭笔、铅笔、墨线笔、

马克笔、彩色铅笔、粉笔等表现工具。 

五、考试时，考生不得查阅任何参考资料及草图。 

六、考生将考号及姓名写在每张图框外的左上角处，不得在图纸上作

标记。 

七、为便于存档，图纸背后尽量不用衬纸，如表现效果需要，请尽量

选用较薄的纸张。 

八、考试完毕后，把图纸按图号顺序订在一起。 

考生可自备午餐及水（午餐时间包括在 3 小时考试时间内）。 

 

 

 


